
敬啟者 

 

關於︰啟德體育園項目．查詢二 

 

如題。謹查詢如下︰ 

 

（一）前期開支 

 

本人注意到，基金工程儲備基金 2017/18年度整體撥款清單中，總目 703分目

3100GX，項目，有一項關於啟德體育園的前期開支，即項目編號 539XY，
Multi-Purpose Stadium Complex (MPSC) at Kai Tak (pre-construction work partially 

upgraded to Cat A, 287RS)。 

 

該項目總開支約為 1,808萬元，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已開支 1,354萬元。鑒於

本項目尚未招標，即未有設計圖則，該項開支是否全部為招標前之顧問費用？ 

 

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該項開支的細明，該項目之詳細資料，包括簡介、目

標、日程、進度等等，及全部顧問迄今交予政府之研究結論或文件。 

 

（二）研究更新 

 

本人之查詢其實已於 5月 6日會議上由多名議員提及，本人謹嘗試再次釐清。 

 

按 2013年 9月羅兵咸永道向政府提交之《啟德體育園區採購及融資方案的詳細

財務分析》，其實完全沒有提及目前由政府全力承擔興建成本之「設計．興

建．營運」模式（DBO模式）。 

 

其中 2.1節，「概覽」部分羅列的方案，如下︰ 

 

 
 

即，當時的研究結論為，私人參與必然包括私人機構融資部分，而非由政府獨

資。該報告至今事隔 4年，想來必有更新。政府在融資及營運模式的決定上，

亦採取了與研究完全不配合的版本。 

 

請提供自 2013年 9月至今，所有關於採購及融資方案的顧問研究文件，及當局

決定目前模式的會議文件。請注意，因顧問乃用公帑聘任，故其報告應提交予

本會及公眾參詳。若有需要，可隱去部分敏感資料。 

 



（三）零售及餐飲樓面 

 

跟進本人 5月 6日信件第三項，本人希望政府當局能提供 

 

（1）清楚標示零售及餐飲位置的概念設計圖； 

 

（2）計算零售及餐飲樓面面積的參考、準則及數式； 

 

（3）因 38萬呎樓面面積實極大，已相當於 2-3個中型屋邨商場面積，或數個

屋邨體育館面積。請詳細解釋為何不撥調更多樓面於體育用途，及說明此安排

會否導致啟德體育園因此變成地產商業項目。 

 

（四）交通 

 

本人亦注意到，目前正在諮詢的九龍東環保運輸系統，其實很可能將來與啟德

體育園息息相關，然而在多份文件亦無述及。 

 

（1）請提供沙中線鐵路站與三項設施的步行距離與步行時間，及 

 

（2）請提供按照土木工程拓展署之委託研究中，目前最有機會出現的「九龍東

環保運輸系統」走線，對體育園的正面或負面影響，並附地圖。 

 

（五）西九表演場地 

 

（1）請清楚說明西九文化區是否已必然放棄大型表演場地，並附原因及決策過

程； 

 

（2）請清楚說明西九文化區興建或放棄興建大型表場場地，與啟德體育園的室

內體育館座位需要由 4,000增加至 10,000，及主場館營運方向的關係； 

 

（2）請詳細說明林鄭月娥女士於推動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時，是否已充分考慮

此西九文化區的布局改變，對啟德體育園將來之發展影響。 

 

林鄭月娥女士有否就此諮詢民政事務局？若曾討論，當中討論過程，有否考慮

角色衝突（因林鄭月娥女士不但是時任西九管理局局長，亦為時任政務司司

長，即馮程淑儀女士及劉江華局長之上司）及就此避嫌？無論如何，請提供詳

細會議紀錄。 

 

（六）大球場及灣仔運動場 

 

請提供重建大球場，及拆卸灣仔運動場的開支估算（本人認為，此兩項亦屬於

啟德體育園之成本；政府可以不同意此分析，但亦須盡量提供相關資料）。 

 

盼請回覆，萬分感謝。 

 

  此致 

財委會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議員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7年 5月 9日 





附件  

 

有關啟德體育園項目的補充資料  

 

(一 ) 啟 德 體 育園 項目 於 基 本工 程儲 備 基 金總 目 703 分目

3100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小規模勘測

工作及支付顧問費」項下前期開支  

 

啟德體育園項目於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3分目 3100G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小規模勘測

工作及支付顧問費」項下所獲批的核准預算費為1,808萬元，

全部用作顧問研究，並經已完成，所涉及費用合共約

1,560 萬元。相關顧問研究的資料表列如下：  

 

顧問研究  涉及費用  

(萬元 ) 

詳情  

有關籌備技術可

行性研究的顧問

研究  

1,140 研究範圍 /目標﹕進行各種

技術研究，包括規劃和工

程調查研究，以籌備體育

園 項 目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研

究。  

 

研究時期﹕2009 - 2014年  

 

研究進度：已完成  

有關環境影響評

估及交通影響評

估的顧問研究  

380 研究範圍 /目標﹕評估體育

園項目對環境及交通的影

響，並按《環境影響評估

條例》預備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以供環境保護署審

批。  

 

研究時期﹕2014 - 2017年  

 

研究進度：已完成  

有關人羣疏散的

顧問研究  

40 研究範圍 /目標﹕進行電腦

模擬，以初步分析觀眾由

體育園主場館離開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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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研究  涉及費用  

(萬元 ) 

詳情  

鄰近港鐵站之間路線的情

況。  

 

研究時期﹕2013 - 2016年  

 

研究進度：已完成  

合共  1,560  

 

我們於 2015 年 3 月向工務小組委員會申請體育園前期工程

撥款時已交待上述顧問研究的進度。  

 

 

(二 ) 有關羅兵咸永道諮詢有限公司的研究  

 

就羅兵咸永道諮詢有限公司 (羅兵咸永道 )在 2013 年 9 月提

交採購及融資方案的詳細財務分析，我們已於 2014 年 2

月將相關結果摘要提交予民政事務委員會參考和討論，詳

情見立法會 CB(2)841/13-14(03)號文件。  

 

上述文件第 4 段指出  “總的來說，該顧問研究發現，由商

界全資發展體育園區並不可行。如要採用任何私人機構參

與的方案，政府必須承擔全部建設成本，並向私人機構保

證獲得資本回報，方能確保該項目符合財務效益。 ” 

 

上述文件的附件二有關採購及融資安排研究結果摘要第

16 段亦指出  “羅兵咸永道又表示，倘政府決定採用工務工

程計劃方案下其中一個方案，宜選用綜合式的「設計、興

建及營運」方案為項目進行採購，而不應交由不同集團去

負責設計、興建和營運該園區。把設計、興建和營運結合

成單一份合約，有助鼓勵各承辦商攜手合作，處理銜接事

宜，確保有關設施在設計和興建方面，均能配合營辦商經

營體育園區的預期營運模式，從而提升效率和擴大收益來

源。此外，採用「設計、興建及營運」模式，亦可減少項

目在設計、興建和營運各階段出現的分歧；而該項目若由

單一機構而非多個有着不同利益的機構負責推行，政府會

更易於管理。 ”  

http://www.mtr.com.hk/ch/customer/mai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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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我們自 2014 年起已建議採用「設計、興建及營

運」(DBO)模式發展體育園。我們在 5 月 16 日向工務小組

委員會提交的補充資料附件中亦再次明確指出，就算採用

「設計、興建、融資及營運」(DBFO)模式，政府仍需要透

過「定期付款保證」 體育園的設計和興建費用以及相

關的融資成本，估計總數會超過 319 億元。  

 

 

(三 ) 有關體育園的零售和餐飲面積  

 

正如我們就朱凱廸議員 5月 6日來信的答覆所述 (見 5月 16

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的補充資料 )，體育園佔地約 28

公頃，包含多項體育、社區和商業配套設施，與香港大球

場和香港體育館等單一設施在規模和功能上不盡相同。體

育園的零售及餐飲部份總樓面面積約 60 000 平方米，當中

約 3 000 平方米位於在主場館以南的「美食海灣」，有助加

強體育園與海濱之間的連繫，餘下 57 000 平方米的零售和

餐飲設施會分佈於體育園不同的設施，當中大部分會集中

於室內體育館大樓內。體育園內提供適量的商業設施既可

以為市民和訪客提供零售和餐飲方面的配套，也有助吸引

人流，增加體育園的活力。  

 

根據民政事務局顧問擬定的參考設計，約 60 000 平方米總

樓面面積的零售和餐飲設施中，近 35%(約 21 000 平方米 )

為餐飲設施。我們在招標文件中會要求承辦商提供具活力

和商業特色的購物設施和多元化的餐飲設施，當中包括不

同種類和價錢的設施，以迎合不同訪客的需要。為讓承辦

商可按其營運策略和市場反應提出方案，我們認為政府不

宜在招標文件中為零售和餐飲設施訂下詳細和硬性要求

(例如各項餐飲設施的具體面積和種類 )。項目投標者將需

要在其標書提供其零售和餐飲設施策略和相關資料，以達

到上述的整體目標，而標書評審委員會將根據評分準則評

審投標者的建議。  

 

按照營運顧問的估算，在計及面積的實用比率後，約 60 000

平方米總樓面面積估計可提供約 38 000 平方米可出租的零

售和餐飲設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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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關體育園的交通  

 

(1) 體育園各體育場地與鄰近兩個沙田至中環綫港鐵站的

估計步行距離及所需時間 1如下﹕  

 

 啟德港鐵站 土瓜灣港鐵站 

主場館 860 米 

(約 14 分鐘) 

670 米 

(約 11 分鐘) 

室內體育館大樓 
400 米 

(約 7 分鐘) 

770 米 

(約 13 分鐘) 

公眾運動場 
840 米 

(約 14 分鐘) 

320 米 

(約 5 分鐘) 

 

(2) 土木工程拓展署表示九龍東環保連接系統詳細可行性

研究現正分兩階段進行。署方已完成首階段研究工作，在

評估各種環保交通模式後，建議以高架交通模式作為九龍

東環保連接系統加強九龍東的連繫，並於 5 月初展開為期

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公眾對建議的意見。土木工程拓

展署會在確立最合適的交通模式後，在第二階段研究就其

走線、覆蓋範圍和對觀塘避風塘的影響制定方案。環保連

接系統加強九龍東地區內各主要活動樞紐的連繫，當中包

括啟德體育園，有助提升區內暢達性。我們會繼續與土木

工程拓展署聯繫，並會作出適當配合。  

 

 

(五 ) 西九大型表演場地   

 

正如我們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6 月的特別會議

而提交的文件所述 (見立法會 CB(2)544/16-17(01)  號文件 )，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決定放棄發展大型表演場地完全是基於

其技術性、市場及商業考慮。西九管理局早於 2015 年 6 月

成立內部專責小組研究大型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預留用地

的發展，在同年 10 月向董事局行政委員會匯報顧問研究的

初步結果，行政委員會成員同意在文化區興建大型表演場

地的原建議不再合適。西九管理局其後在 2015 年 11 月向

董事局匯報顧問研究結果，研究結果包括：  

                                                      
1
 步行時間以步速每秒鐘 1 米作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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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同址共設大型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的場地限制：興建一

座設有 15 000 個座位的大型表演場地將佔用總樓面面

積 64 545 平方米 (即有關用地總樓面面積的 84%)，尚餘

發展展覽中心的總樓面面積只有 12 500 平方米，後者將

不足以容納現時本港已知正在尋覓更多展覽空間的藝

術博覽會和展覽項目；   

 

(b) 成本上漲：西九管理局在 2013 年宣佈將透過私人注資

方式發展大型表演場地，有關成本以 2015 年價格計算

估計約為 60 億元。成本上漲令該發展項目的投資回報

率存疑；及  

 

(c) 市場需求：政府計劃保留 12 500 個座位的香港體育館，

加上亞洲國際博覽館可容納 14 500 座位的展館已日漸

被用作表演場地，15 000 座位的大型表演場地的預計使

用率將因此有所影響，進一步減低了該項目的商業可行

性。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於上述會議備悉有關初步研究結果，同

意並責成西九管理局管理層進一步研究原本用於興建大型

表演場地以及展覽中心的地段的未來用途以作進一步考

慮。  

 

政府在 2016 年 7 月宣佈會推展體育園項目，當中主場館最

新設計已考慮到大型娛樂活動的需要，配備具隔音功能可

開合式上蓋和靈活的草坪系統，主場館可利用舞台配置、

懸垂隔幕和其他方式安排不同觀眾數目的場地配置（ 20 000

至 50 000 個座位）。雖然主場館主要用作舉行體育活動，但

政府預計將有空檔可舉辦其他活動，包括流行音樂會和文

娛活動。在 2016 年 9 月的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會議上，董事

局成員同意體育園主場館大致可滿足娛樂界對一個 35 000

個座位的大型場館的訴求以及在西九文化區建設大型表演

場地的原有方案已不再合適。  

 

至於增加體育園室內體育館的座位數目，正如我們在

2017 年 2 月提交民政事務委員會的文件所述，是回應體育

界要求將室內體育館主場的座位數目由原先建議的 4 000

增加至 10 000，而副場的座位數目由 400 增加至 500，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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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場地可以舉辦更多不同類型的比賽，及滿足國際級比賽

對場地的要求。室內體育館的座位數目規劃是考慮了體育

界的合理需求而作出，與西九文化區放棄發展大型表演場

地的決定完全無關。  

 

如上文所述，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決定不再發展大型表演場

地是建基於大型表演場地的商業可行性，亦考慮了體育園

的最新設計，有關決定與推展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無

關。即使沒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西九管理局仍會

騰出該用地作其他發展。  

 

 

(六 ) 香港大球場及灣仔運動場  

 

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在灣仔運動場用地進行

綜合發展，提供會展、體育、康樂及社區設施。香港貿易

發展局會就建議進行可行性研究。建議是初步構思，政府

現時未有定案。政府會繼續聽取各持份者對綜合發展建議

的意見，並將有關意見納入可行性研究中。政府會待可行

性研究有結果後，才作進一步考慮。  

 

由於香港大球場場地本身的面積和噪音方面等限制，難以

完全配合大型活動的需要，例如現時的座位數目及更衣設

施未能配合每年舉辦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的需要，場地

亦沒有專門設計的媒體中心、藥檢室，以及供活動主辦機

構及技術人員專用的辦公室，以致過往比賽只能採用臨時

措施以滿足活動的要求。  

 

體育園的主場館將能夠滿足現代大型體育活動的需要，以

及國際運動員和舉辦活動單位期望的水平，有助吸引更多

高水平的大型賽事和活動來港舉行，在推動體育發展有重

要的影響。體育園主場館和香港大球場在規模及功能上重

疊，考慮到香港大球場本身的限制和不足致使其使用率較

低，以及當體育園主場館落成後會進一步令其使用率降低，

政府必須重新考慮香港大球場的定位。我們會探討如何更

好地利用香港大球場支援香港的體育發展及供學校和市民

使用，並在未來 5 年為重建香港大球場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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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時沒有對灣仔運動場進行綜合發展的建議和香港大

球場日後發展有開支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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